
臺灣桃園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4年度訴字第1328號

原      告  吳玲玉  

訴訟代理人  徐明忠  

被      告  台灣自來水股份有限公司

0000000000000000

法定代理人  李嘉榮  

訴訟代理人  曾吉永  

            章鳳琴  

            陳律廷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損害賠償等事件，本院於民國114年11月26日

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告之訴駁回。

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一、原告主張：原告為桃園市○○區○○段○○○段0000○號建

物（門牌號碼：桃園市○○區○○○路○段00巷00弄0號，

下稱系爭建物）之所有權人，被告未經原告同意，擅自於系

爭建物平台設置社區總用水表（下稱系爭總表），供系爭建

物所在遠東雙星大廈社區（下稱遠東雙星社區）住戶計量使

用並收費，明顯侵害原告之所有權。以遠東雙星社區戶數19

1戶，每戶每月水費平均為新臺幣（下同）80元，自原告民

國110年2月19日取得系爭建物所有權之日起算50個月，被告

應賠償原告76萬4,000元，爰依民法第767條第1項前段、中

段及第184條第1項前段規定，提起本件訴訟等語。並聲明：

㈠被告應將設置在系爭房屋平台如附圖編號A所示之社區自

來水總表移除，並將平台占用部分回復原狀返還予原告。㈡

被告應給付原告76萬4,000元。

二、被告則以：㈠系爭總表及相關設備屬公寓大廈共用之用水設

備，管理維護權責屬於管委會，若有遷移需求，原告應向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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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會請求，並由管委會向被告申請遷移。系爭總表為原建商

景榮建設開發股份有限公司（下稱景榮公司）於71年12月25

日向被告申請用水，於72年3月22日裝表啟用，該表自申設

時起，歷經多次總表使用期滿均可順利換裝，社區管委會及

住戶均無異議，可見該總表所在位置應係經社區全體住戶約

定共同使用，具有合法占有權源，原告應繼受前手之一切之

權利義務關係。被告於112年12月4日至現場會勘時，發現表

位經二次施工，系爭建物平台外推並增建門窗，系爭總表上

方經鋪設水泥及磁磚，已嚴重影響水表汰換及社區日後管線

維護，原告現又請求拆除系爭總表，依被告營業章程第12條

第1項、第20條第1項、第4項前段規定，被告倘無法設置總

表，僅能停止供水，如此勢必影響全社區95戶居民之用水權

益，原告本人亦無法倖免，原告訴請拆除系爭總表，應構成

損害他人為目的之權利濫用。㈡系爭總表係提供遠東雙星社

區全體住戶總用水之計量，使用者為全體住戶，被告計收水

費是按營業章程規定，依據標檢合格之水量計計量收費，原

告遽以自行臆測估量水費，要求被告給付損害賠償，其標準

顯有違常理，其主張更無理由等語，資為抗辯。㈢聲明：原

告之訴駁回。

三、本院之判斷：

　㈠原告主張其為系爭建物所有人，系爭建物平台上設有如附圖

編號A所示之系爭總表，占用面積為0.1平方公尺等事實，為

兩造所不爭，並經本院會同兩造及桃園市中壢地政事務所人

員至現場履勘並進行測量，有勘驗筆錄及複丈成果圖在卷可

憑（本院卷第131、209、211頁），堪信為真正。

　㈡關於系爭總表占用系爭建物之法律權源：

　⒈按默示之意思表示，除依表意人之舉動或其他情事，足以間

接推知其有承諾之效果意思者外，倘單純之沉默，依交易上

之慣例或特定人間之特別情事，在一般社會之通念，可認為

有一定之意思表示者，亦非不得謂為默示之意思表示（最高

法院98年度台上字第633 號判決意旨參照）。又公寓大廈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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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條例係於84年6月28日公布，同年月30日施行，該條例施

行之前，建商與大樓各承購戶合意將各自專有部分之一部作

為公共區域，供全體區分所有權人共同使用，並於建商交屋

後，該大樓之各區分所有權人即按前開方式長期施行，應解

大樓各區分所有權人就上情已存有默示合意，並在該大樓之

各區分所有權人間長期形成一定之法秩序，為維持該大樓公

共區域共同使用及管理之秩序及安定性，倘區分所有權人讓

與其專有部分（含供作公共區域部分）予他人，若受讓人知

悉或可得知上情者，自應受其前手與其他區分所有權人間默

示合意之約束，除非經全體區分所有權人同意終止，否則不

因公寓大廈管理條例施行或單一區分所有權人不願繼續受拘

束而失其效力。

　⒉查系爭建物所在之遠東雙星大廈係於71年2月27日建築完

成，有系爭建物登記第一類謄本在卷可佐（本院卷第25

頁），而系爭總表係遠東雙星大廈建商景榮公司向被告申請

用水，於71年12月25日裝設在系爭建物平台如附圖編號A所

示位置，並於72年3月22日啟用迄今等情，有被告水籍基本

資料查詢可憑（本院卷第57頁），並為原告所不爭執（本院

卷232頁），是系爭總表於建商興建之初，即已設置，並存

在現址達40餘年之久。又系爭總表係坐落在系爭建物大門

旁，其上安裝有鐵皮蓋板，有現場照片可稽（本院卷第15

頁），外觀上可輕易察覺系爭建物平台設有系爭總表，供作

公共區域使用乙事，系爭建物第一手買受人明知上情仍予買

受，應有與建商、其他區分所有權人默示合意以之作為公共

區域使用之情，而原告於購買系爭建物前，亦已知悉有系爭

總表之存在（本院卷第91頁），自應受其前手與其他遠東雙

星大廈各區分所有權人間默示合意之拘束，即將系爭建物平

台如附圖編號A所示部分提供遠東雙星社區公共區域使用，

其就該部分之所有權能，應受默示合意拘束而有所限制。

　⒊再權利之行使，不得違反公共利益，或以損害他人為主要目

的。行使權利，履行義務，應依誠實及信用方法，民法第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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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條定有明文。而權利之行使，是否以損害他人為主要目

的，應就權利人因權利行使所能取得之利益，與他人及國家

社會因其權利行使所受之損失，比較衡量以定之。倘其權利

之行使，自己所得之利益，與他人及國家社會所受之損失差

距甚大者，或其取得權利之初，即明顯知悉其嗣後權利之行

使，將造成他人及國家社會重大之損失者，非不得視其權利

之行使係以損害他人為主要目的，此乃權利社會化之基本內

涵（最高法院83年度台上字第2348號、92年度台上字第1446

號判決要旨參照）；次按行使權利，應依誠實及信用方法。

權利人在相當期間內不行使其權利，依特別情事足使義務人

正當信賴權利人已不欲其履行義務，甚至以此信賴作為自己

行為之基礎，而應對其加以保護，依一般社會通念，權利人

行使權利乃有違誠信原則者，應認其權利失效，不得行使。

至審酌上開構成權利失效之要素，得依具體個案為調整。又

權利失效係源於誠信原則，如權利人怠於行使權利確悖於誠

信原則，其主觀上對權利存否之認識，則非所問（最高法院

102年度台上字第1766號判決要旨參照）；於此情形，經盱

衡該權利之性質、法律行為之種類、當事人之關係、經濟社

會狀況、當時之時空背景及其他主、客觀等因素，綜合考

量，依一般社會之通念，可認其權利之再為行使有違「誠信

原則」者，自得因義務人就該有利於己之事實為舉證，使權

利人之權利受到一定之限制而不得行使，此源於「誠信原

則」，實為禁止權利濫用，以軟化權利效能而為特殊救濟形

態之「權利失效原則」，且審判法院應依職權為必要之調查

審認，始不失民法揭櫫「誠信原則」之真諦，並符合訴訟法

同受有「誠信原則」規範之適用（最高法院97年度台上字第

950號判決要旨參照）。

　⒋查系爭總表坐落位置係位於系爭建物主體結構外之平台即地

面層位於陽台直下方之區域，而平台之使用收益效用與主建

物本相差甚遠，加諸系爭總表之占用面積僅0.1平方公尺，

系爭總表之存在，對原告之影響應屬甚微；反觀系爭總表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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存在系爭建物平台處超過40年，原告之前手未曾對系爭總表

占用系爭建物乙情為任何爭執，堪使被告及遠東雙星社區全

體區分所有權人形成系爭建物所有權人同意系爭總表之存

在，不欲行使所有權之意，且系爭總表係供遠東雙星社區95

戶住戶用水之計量設施，一旦拆除，被告僅能停止對該社區

進行供水，對包含原告在內之社區住戶日常生活將造成極大

之不便，並破壞遠東雙星社區全體區分所有權人默示合意所

長期形成之法秩序，損及全體區分所有權人對於該處公共區

域之利用。原告明知上情仍予買受，其事後再提起本件訴

訟，請求拆除系爭總表，自有違反誠信原則而屬權利濫用之

情。

　㈢關於原告訴請被告拆除系爭總表及請求損害賠償部分：

 　 承上，系爭總表坐落位置乃經全體區分所有權人默示合意，

為公共區域使用，原告應受前手與其他區分所有權人默示合

意之拘束，系爭總表就系爭建物如附圖編號A所示部分，當

有合法占有權源，並無侵害原告所有權之可言；又原告訴請

拆除系爭總表，有行使權利有違誠信原則，以損害被告及全

體區分所有權人關於公共區域使用方式為主要目的，係屬權

利濫用之情事，故原告依民法第767條第1項前段、中段規

定，請求原告拆除系爭總表並回復原狀，暨依民法第184條

規定請求被告賠償損害，均屬無據。

四、綜上所述，原告依民法第767條第1項前段、中段規定，請求

原告拆除系爭總表並回復原狀，暨依民法第184條規定請求

被告賠償損害76萬4,000元，均屬無據，應予駁回。

五、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之攻擊或防禦方法及所用之證

據，經本院斟酌後，認為均不足以影響本判決之結果，爰不

逐一論列，附此敘明。

六、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78條。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2　　月　　15　　日

　　　　　　　　　　　民事第一庭法　官　劉佩宜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01

02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03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04

31

05

06

07

08

09

10

第五頁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 20 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

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2　　月　　16　　日

　　　　　　　　　　　　　　　　書記官　黃忠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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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桃園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4年度訴字第1328號
原      告  吳玲玉  
訴訟代理人  徐明忠  
被      告  台灣自來水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李嘉榮  
訴訟代理人  曾吉永  
            章鳳琴  
            陳律廷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損害賠償等事件，本院於民國114年11月26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告之訴駁回。
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一、原告主張：原告為桃園市○○區○○段○○○段0000○號建物（門牌號碼：桃園市○○區○○○路○段00巷00弄0號，下稱系爭建物）之所有權人，被告未經原告同意，擅自於系爭建物平台設置社區總用水表（下稱系爭總表），供系爭建物所在遠東雙星大廈社區（下稱遠東雙星社區）住戶計量使用並收費，明顯侵害原告之所有權。以遠東雙星社區戶數191戶，每戶每月水費平均為新臺幣（下同）80元，自原告民國110年2月19日取得系爭建物所有權之日起算50個月，被告應賠償原告76萬4,000元，爰依民法第767條第1項前段、中段及第184條第1項前段規定，提起本件訴訟等語。並聲明：㈠被告應將設置在系爭房屋平台如附圖編號A所示之社區自來水總表移除，並將平台占用部分回復原狀返還予原告。㈡被告應給付原告76萬4,000元。
二、被告則以：㈠系爭總表及相關設備屬公寓大廈共用之用水設備，管理維護權責屬於管委會，若有遷移需求，原告應向管委會請求，並由管委會向被告申請遷移。系爭總表為原建商景榮建設開發股份有限公司（下稱景榮公司）於71年12月25日向被告申請用水，於72年3月22日裝表啟用，該表自申設時起，歷經多次總表使用期滿均可順利換裝，社區管委會及住戶均無異議，可見該總表所在位置應係經社區全體住戶約定共同使用，具有合法占有權源，原告應繼受前手之一切之權利義務關係。被告於112年12月4日至現場會勘時，發現表位經二次施工，系爭建物平台外推並增建門窗，系爭總表上方經鋪設水泥及磁磚，已嚴重影響水表汰換及社區日後管線維護，原告現又請求拆除系爭總表，依被告營業章程第12條第1項、第20條第1項、第4項前段規定，被告倘無法設置總表，僅能停止供水，如此勢必影響全社區95戶居民之用水權益，原告本人亦無法倖免，原告訴請拆除系爭總表，應構成損害他人為目的之權利濫用。㈡系爭總表係提供遠東雙星社區全體住戶總用水之計量，使用者為全體住戶，被告計收水費是按營業章程規定，依據標檢合格之水量計計量收費，原告遽以自行臆測估量水費，要求被告給付損害賠償，其標準顯有違常理，其主張更無理由等語，資為抗辯。㈢聲明：原告之訴駁回。
三、本院之判斷：
　㈠原告主張其為系爭建物所有人，系爭建物平台上設有如附圖編號A所示之系爭總表，占用面積為0.1平方公尺等事實，為兩造所不爭，並經本院會同兩造及桃園市中壢地政事務所人員至現場履勘並進行測量，有勘驗筆錄及複丈成果圖在卷可憑（本院卷第131、209、211頁），堪信為真正。
　㈡關於系爭總表占用系爭建物之法律權源：
　⒈按默示之意思表示，除依表意人之舉動或其他情事，足以間接推知其有承諾之效果意思者外，倘單純之沉默，依交易上之慣例或特定人間之特別情事，在一般社會之通念，可認為有一定之意思表示者，亦非不得謂為默示之意思表示（最高法院98年度台上字第633 號判決意旨參照）。又公寓大廈管理條例係於84年6月28日公布，同年月30日施行，該條例施行之前，建商與大樓各承購戶合意將各自專有部分之一部作為公共區域，供全體區分所有權人共同使用，並於建商交屋後，該大樓之各區分所有權人即按前開方式長期施行，應解大樓各區分所有權人就上情已存有默示合意，並在該大樓之各區分所有權人間長期形成一定之法秩序，為維持該大樓公共區域共同使用及管理之秩序及安定性，倘區分所有權人讓與其專有部分（含供作公共區域部分）予他人，若受讓人知悉或可得知上情者，自應受其前手與其他區分所有權人間默示合意之約束，除非經全體區分所有權人同意終止，否則不因公寓大廈管理條例施行或單一區分所有權人不願繼續受拘束而失其效力。
　⒉查系爭建物所在之遠東雙星大廈係於71年2月27日建築完成，有系爭建物登記第一類謄本在卷可佐（本院卷第25頁），而系爭總表係遠東雙星大廈建商景榮公司向被告申請用水，於71年12月25日裝設在系爭建物平台如附圖編號A所示位置，並於72年3月22日啟用迄今等情，有被告水籍基本資料查詢可憑（本院卷第57頁），並為原告所不爭執（本院卷232頁），是系爭總表於建商興建之初，即已設置，並存在現址達40餘年之久。又系爭總表係坐落在系爭建物大門旁，其上安裝有鐵皮蓋板，有現場照片可稽（本院卷第15頁），外觀上可輕易察覺系爭建物平台設有系爭總表，供作公共區域使用乙事，系爭建物第一手買受人明知上情仍予買受，應有與建商、其他區分所有權人默示合意以之作為公共區域使用之情，而原告於購買系爭建物前，亦已知悉有系爭總表之存在（本院卷第91頁），自應受其前手與其他遠東雙星大廈各區分所有權人間默示合意之拘束，即將系爭建物平台如附圖編號A所示部分提供遠東雙星社區公共區域使用，其就該部分之所有權能，應受默示合意拘束而有所限制。
　⒊再權利之行使，不得違反公共利益，或以損害他人為主要目的。行使權利，履行義務，應依誠實及信用方法，民法第148條定有明文。而權利之行使，是否以損害他人為主要目的，應就權利人因權利行使所能取得之利益，與他人及國家社會因其權利行使所受之損失，比較衡量以定之。倘其權利之行使，自己所得之利益，與他人及國家社會所受之損失差距甚大者，或其取得權利之初，即明顯知悉其嗣後權利之行使，將造成他人及國家社會重大之損失者，非不得視其權利之行使係以損害他人為主要目的，此乃權利社會化之基本內涵（最高法院83年度台上字第2348號、92年度台上字第1446號判決要旨參照）；次按行使權利，應依誠實及信用方法。權利人在相當期間內不行使其權利，依特別情事足使義務人正當信賴權利人已不欲其履行義務，甚至以此信賴作為自己行為之基礎，而應對其加以保護，依一般社會通念，權利人行使權利乃有違誠信原則者，應認其權利失效，不得行使。至審酌上開構成權利失效之要素，得依具體個案為調整。又權利失效係源於誠信原則，如權利人怠於行使權利確悖於誠信原則，其主觀上對權利存否之認識，則非所問（最高法院102年度台上字第1766號判決要旨參照）；於此情形，經盱衡該權利之性質、法律行為之種類、當事人之關係、經濟社會狀況、當時之時空背景及其他主、客觀等因素，綜合考量，依一般社會之通念，可認其權利之再為行使有違「誠信原則」者，自得因義務人就該有利於己之事實為舉證，使權利人之權利受到一定之限制而不得行使，此源於「誠信原則」，實為禁止權利濫用，以軟化權利效能而為特殊救濟形態之「權利失效原則」，且審判法院應依職權為必要之調查審認，始不失民法揭櫫「誠信原則」之真諦，並符合訴訟法同受有「誠信原則」規範之適用（最高法院97年度台上字第950號判決要旨參照）。
　⒋查系爭總表坐落位置係位於系爭建物主體結構外之平台即地面層位於陽台直下方之區域，而平台之使用收益效用與主建物本相差甚遠，加諸系爭總表之占用面積僅0.1平方公尺，系爭總表之存在，對原告之影響應屬甚微；反觀系爭總表已存在系爭建物平台處超過40年，原告之前手未曾對系爭總表占用系爭建物乙情為任何爭執，堪使被告及遠東雙星社區全體區分所有權人形成系爭建物所有權人同意系爭總表之存在，不欲行使所有權之意，且系爭總表係供遠東雙星社區95戶住戶用水之計量設施，一旦拆除，被告僅能停止對該社區進行供水，對包含原告在內之社區住戶日常生活將造成極大之不便，並破壞遠東雙星社區全體區分所有權人默示合意所長期形成之法秩序，損及全體區分所有權人對於該處公共區域之利用。原告明知上情仍予買受，其事後再提起本件訴訟，請求拆除系爭總表，自有違反誠信原則而屬權利濫用之情。
　㈢關於原告訴請被告拆除系爭總表及請求損害賠償部分：
 　 承上，系爭總表坐落位置乃經全體區分所有權人默示合意，為公共區域使用，原告應受前手與其他區分所有權人默示合意之拘束，系爭總表就系爭建物如附圖編號A所示部分，當有合法占有權源，並無侵害原告所有權之可言；又原告訴請拆除系爭總表，有行使權利有違誠信原則，以損害被告及全體區分所有權人關於公共區域使用方式為主要目的，係屬權利濫用之情事，故原告依民法第767條第1項前段、中段規定，請求原告拆除系爭總表並回復原狀，暨依民法第184條規定請求被告賠償損害，均屬無據。
四、綜上所述，原告依民法第767條第1項前段、中段規定，請求原告拆除系爭總表並回復原狀，暨依民法第184條規定請求被告賠償損害76萬4,000元，均屬無據，應予駁回。
五、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之攻擊或防禦方法及所用之證據，經本院斟酌後，認為均不足以影響本判決之結果，爰不逐一論列，附此敘明。
六、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78條。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2　　月　　15　　日
　　　　　　　　　　　民事第一庭法　官　劉佩宜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 20 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2　　月　　16　　日
　　　　　　　　　　　　　　　　書記官　黃忠文

臺灣桃園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4年度訴字第1328號

原      告  吳玲玉  

訴訟代理人  徐明忠  

被      告  台灣自來水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李嘉榮  

訴訟代理人  曾吉永  

            章鳳琴  

            陳律廷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損害賠償等事件，本院於民國114年11月26日

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告之訴駁回。

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一、原告主張：原告為桃園市○○區○○段○○○段0000○號建物（門牌

    號碼：桃園市○○區○○○路○段00巷00弄0號，下稱系爭建物）

    之所有權人，被告未經原告同意，擅自於系爭建物平台設置

    社區總用水表（下稱系爭總表），供系爭建物所在遠東雙星

    大廈社區（下稱遠東雙星社區）住戶計量使用並收費，明顯

    侵害原告之所有權。以遠東雙星社區戶數191戶，每戶每月

    水費平均為新臺幣（下同）80元，自原告民國110年2月19日

    取得系爭建物所有權之日起算50個月，被告應賠償原告76萬

    4,000元，爰依民法第767條第1項前段、中段及第184條第1

    項前段規定，提起本件訴訟等語。並聲明：㈠被告應將設置

    在系爭房屋平台如附圖編號A所示之社區自來水總表移除，

    並將平台占用部分回復原狀返還予原告。㈡被告應給付原告7

    6萬4,000元。

二、被告則以：㈠系爭總表及相關設備屬公寓大廈共用之用水設

    備，管理維護權責屬於管委會，若有遷移需求，原告應向管

    委會請求，並由管委會向被告申請遷移。系爭總表為原建商

    景榮建設開發股份有限公司（下稱景榮公司）於71年12月25

    日向被告申請用水，於72年3月22日裝表啟用，該表自申設

    時起，歷經多次總表使用期滿均可順利換裝，社區管委會及

    住戶均無異議，可見該總表所在位置應係經社區全體住戶約

    定共同使用，具有合法占有權源，原告應繼受前手之一切之

    權利義務關係。被告於112年12月4日至現場會勘時，發現表

    位經二次施工，系爭建物平台外推並增建門窗，系爭總表上

    方經鋪設水泥及磁磚，已嚴重影響水表汰換及社區日後管線

    維護，原告現又請求拆除系爭總表，依被告營業章程第12條

    第1項、第20條第1項、第4項前段規定，被告倘無法設置總

    表，僅能停止供水，如此勢必影響全社區95戶居民之用水權

    益，原告本人亦無法倖免，原告訴請拆除系爭總表，應構成

    損害他人為目的之權利濫用。㈡系爭總表係提供遠東雙星社

    區全體住戶總用水之計量，使用者為全體住戶，被告計收水

    費是按營業章程規定，依據標檢合格之水量計計量收費，原

    告遽以自行臆測估量水費，要求被告給付損害賠償，其標準

    顯有違常理，其主張更無理由等語，資為抗辯。㈢聲明：原

    告之訴駁回。

三、本院之判斷：

　㈠原告主張其為系爭建物所有人，系爭建物平台上設有如附圖

    編號A所示之系爭總表，占用面積為0.1平方公尺等事實，為

    兩造所不爭，並經本院會同兩造及桃園市中壢地政事務所人

    員至現場履勘並進行測量，有勘驗筆錄及複丈成果圖在卷可

    憑（本院卷第131、209、211頁），堪信為真正。

　㈡關於系爭總表占用系爭建物之法律權源：

　⒈按默示之意思表示，除依表意人之舉動或其他情事，足以間

    接推知其有承諾之效果意思者外，倘單純之沉默，依交易上

    之慣例或特定人間之特別情事，在一般社會之通念，可認為

    有一定之意思表示者，亦非不得謂為默示之意思表示（最高

    法院98年度台上字第633 號判決意旨參照）。又公寓大廈管

    理條例係於84年6月28日公布，同年月30日施行，該條例施

    行之前，建商與大樓各承購戶合意將各自專有部分之一部作

    為公共區域，供全體區分所有權人共同使用，並於建商交屋

    後，該大樓之各區分所有權人即按前開方式長期施行，應解

    大樓各區分所有權人就上情已存有默示合意，並在該大樓之

    各區分所有權人間長期形成一定之法秩序，為維持該大樓公

    共區域共同使用及管理之秩序及安定性，倘區分所有權人讓

    與其專有部分（含供作公共區域部分）予他人，若受讓人知

    悉或可得知上情者，自應受其前手與其他區分所有權人間默

    示合意之約束，除非經全體區分所有權人同意終止，否則不

    因公寓大廈管理條例施行或單一區分所有權人不願繼續受拘

    束而失其效力。

　⒉查系爭建物所在之遠東雙星大廈係於71年2月27日建築完成，有系爭建物登記第一類謄本在卷可佐（本院卷第25頁），而系爭總表係遠東雙星大廈建商景榮公司向被告申請用水，於71年12月25日裝設在系爭建物平台如附圖編號A所示位置，並於72年3月22日啟用迄今等情，有被告水籍基本資料查詢可憑（本院卷第57頁），並為原告所不爭執（本院卷232頁），是系爭總表於建商興建之初，即已設置，並存在現址達40餘年之久。又系爭總表係坐落在系爭建物大門旁，其上安裝有鐵皮蓋板，有現場照片可稽（本院卷第15頁），外觀上可輕易察覺系爭建物平台設有系爭總表，供作公共區域使用乙事，系爭建物第一手買受人明知上情仍予買受，應有與建商、其他區分所有權人默示合意以之作為公共區域使用之情，而原告於購買系爭建物前，亦已知悉有系爭總表之存在（本院卷第91頁），自應受其前手與其他遠東雙星大廈各區分所有權人間默示合意之拘束，即將系爭建物平台如附圖編號A所示部分提供遠東雙星社區公共區域使用，其就該部分之所有權能，應受默示合意拘束而有所限制。

　⒊再權利之行使，不得違反公共利益，或以損害他人為主要目

    的。行使權利，履行義務，應依誠實及信用方法，民法第14

    8條定有明文。而權利之行使，是否以損害他人為主要目的

    ，應就權利人因權利行使所能取得之利益，與他人及國家社

    會因其權利行使所受之損失，比較衡量以定之。倘其權利之

    行使，自己所得之利益，與他人及國家社會所受之損失差距

    甚大者，或其取得權利之初，即明顯知悉其嗣後權利之行使

    ，將造成他人及國家社會重大之損失者，非不得視其權利之

    行使係以損害他人為主要目的，此乃權利社會化之基本內涵

    （最高法院83年度台上字第2348號、92年度台上字第1446號

    判決要旨參照）；次按行使權利，應依誠實及信用方法。權

    利人在相當期間內不行使其權利，依特別情事足使義務人正

    當信賴權利人已不欲其履行義務，甚至以此信賴作為自己行

    為之基礎，而應對其加以保護，依一般社會通念，權利人行

    使權利乃有違誠信原則者，應認其權利失效，不得行使。至

    審酌上開構成權利失效之要素，得依具體個案為調整。又權

    利失效係源於誠信原則，如權利人怠於行使權利確悖於誠信

    原則，其主觀上對權利存否之認識，則非所問（最高法院10

    2年度台上字第1766號判決要旨參照）；於此情形，經盱衡

    該權利之性質、法律行為之種類、當事人之關係、經濟社會

    狀況、當時之時空背景及其他主、客觀等因素，綜合考量，

    依一般社會之通念，可認其權利之再為行使有違「誠信原則

    」者，自得因義務人就該有利於己之事實為舉證，使權利人

    之權利受到一定之限制而不得行使，此源於「誠信原則」，

    實為禁止權利濫用，以軟化權利效能而為特殊救濟形態之「

    權利失效原則」，且審判法院應依職權為必要之調查審認，

    始不失民法揭櫫「誠信原則」之真諦，並符合訴訟法同受有

    「誠信原則」規範之適用（最高法院97年度台上字第950號

    判決要旨參照）。

　⒋查系爭總表坐落位置係位於系爭建物主體結構外之平台即地

    面層位於陽台直下方之區域，而平台之使用收益效用與主建

    物本相差甚遠，加諸系爭總表之占用面積僅0.1平方公尺，

    系爭總表之存在，對原告之影響應屬甚微；反觀系爭總表已

    存在系爭建物平台處超過40年，原告之前手未曾對系爭總表

    占用系爭建物乙情為任何爭執，堪使被告及遠東雙星社區全

    體區分所有權人形成系爭建物所有權人同意系爭總表之存在

    ，不欲行使所有權之意，且系爭總表係供遠東雙星社區95戶

    住戶用水之計量設施，一旦拆除，被告僅能停止對該社區進

    行供水，對包含原告在內之社區住戶日常生活將造成極大之

    不便，並破壞遠東雙星社區全體區分所有權人默示合意所長

    期形成之法秩序，損及全體區分所有權人對於該處公共區域

    之利用。原告明知上情仍予買受，其事後再提起本件訴訟，

    請求拆除系爭總表，自有違反誠信原則而屬權利濫用之情。

　㈢關於原告訴請被告拆除系爭總表及請求損害賠償部分：

 　 承上，系爭總表坐落位置乃經全體區分所有權人默示合意，

    為公共區域使用，原告應受前手與其他區分所有權人默示合

    意之拘束，系爭總表就系爭建物如附圖編號A所示部分，當

    有合法占有權源，並無侵害原告所有權之可言；又原告訴請

    拆除系爭總表，有行使權利有違誠信原則，以損害被告及全

    體區分所有權人關於公共區域使用方式為主要目的，係屬權

    利濫用之情事，故原告依民法第767條第1項前段、中段規定

    ，請求原告拆除系爭總表並回復原狀，暨依民法第184條規

    定請求被告賠償損害，均屬無據。

四、綜上所述，原告依民法第767條第1項前段、中段規定，請求

    原告拆除系爭總表並回復原狀，暨依民法第184條規定請求

    被告賠償損害76萬4,000元，均屬無據，應予駁回。

五、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之攻擊或防禦方法及所用之證

    據，經本院斟酌後，認為均不足以影響本判決之結果，爰不

    逐一論列，附此敘明。

六、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78條。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2　　月　　15　　日

　　　　　　　　　　　民事第一庭法　官　劉佩宜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 20 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

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2　　月　　16　　日

　　　　　　　　　　　　　　　　書記官　黃忠文




臺灣桃園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4年度訴字第1328號

原      告  吳玲玉  

訴訟代理人  徐明忠  

被      告  台灣自來水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李嘉榮  

訴訟代理人  曾吉永  

            章鳳琴  

            陳律廷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損害賠償等事件，本院於民國114年11月26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告之訴駁回。

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一、原告主張：原告為桃園市○○區○○段○○○段0000○號建物（門牌號碼：桃園市○○區○○○路○段00巷00弄0號，下稱系爭建物）之所有權人，被告未經原告同意，擅自於系爭建物平台設置社區總用水表（下稱系爭總表），供系爭建物所在遠東雙星大廈社區（下稱遠東雙星社區）住戶計量使用並收費，明顯侵害原告之所有權。以遠東雙星社區戶數191戶，每戶每月水費平均為新臺幣（下同）80元，自原告民國110年2月19日取得系爭建物所有權之日起算50個月，被告應賠償原告76萬4,000元，爰依民法第767條第1項前段、中段及第184條第1項前段規定，提起本件訴訟等語。並聲明：㈠被告應將設置在系爭房屋平台如附圖編號A所示之社區自來水總表移除，並將平台占用部分回復原狀返還予原告。㈡被告應給付原告76萬4,000元。

二、被告則以：㈠系爭總表及相關設備屬公寓大廈共用之用水設備，管理維護權責屬於管委會，若有遷移需求，原告應向管委會請求，並由管委會向被告申請遷移。系爭總表為原建商景榮建設開發股份有限公司（下稱景榮公司）於71年12月25日向被告申請用水，於72年3月22日裝表啟用，該表自申設時起，歷經多次總表使用期滿均可順利換裝，社區管委會及住戶均無異議，可見該總表所在位置應係經社區全體住戶約定共同使用，具有合法占有權源，原告應繼受前手之一切之權利義務關係。被告於112年12月4日至現場會勘時，發現表位經二次施工，系爭建物平台外推並增建門窗，系爭總表上方經鋪設水泥及磁磚，已嚴重影響水表汰換及社區日後管線維護，原告現又請求拆除系爭總表，依被告營業章程第12條第1項、第20條第1項、第4項前段規定，被告倘無法設置總表，僅能停止供水，如此勢必影響全社區95戶居民之用水權益，原告本人亦無法倖免，原告訴請拆除系爭總表，應構成損害他人為目的之權利濫用。㈡系爭總表係提供遠東雙星社區全體住戶總用水之計量，使用者為全體住戶，被告計收水費是按營業章程規定，依據標檢合格之水量計計量收費，原告遽以自行臆測估量水費，要求被告給付損害賠償，其標準顯有違常理，其主張更無理由等語，資為抗辯。㈢聲明：原告之訴駁回。

三、本院之判斷：

　㈠原告主張其為系爭建物所有人，系爭建物平台上設有如附圖編號A所示之系爭總表，占用面積為0.1平方公尺等事實，為兩造所不爭，並經本院會同兩造及桃園市中壢地政事務所人員至現場履勘並進行測量，有勘驗筆錄及複丈成果圖在卷可憑（本院卷第131、209、211頁），堪信為真正。

　㈡關於系爭總表占用系爭建物之法律權源：

　⒈按默示之意思表示，除依表意人之舉動或其他情事，足以間接推知其有承諾之效果意思者外，倘單純之沉默，依交易上之慣例或特定人間之特別情事，在一般社會之通念，可認為有一定之意思表示者，亦非不得謂為默示之意思表示（最高法院98年度台上字第633 號判決意旨參照）。又公寓大廈管理條例係於84年6月28日公布，同年月30日施行，該條例施行之前，建商與大樓各承購戶合意將各自專有部分之一部作為公共區域，供全體區分所有權人共同使用，並於建商交屋後，該大樓之各區分所有權人即按前開方式長期施行，應解大樓各區分所有權人就上情已存有默示合意，並在該大樓之各區分所有權人間長期形成一定之法秩序，為維持該大樓公共區域共同使用及管理之秩序及安定性，倘區分所有權人讓與其專有部分（含供作公共區域部分）予他人，若受讓人知悉或可得知上情者，自應受其前手與其他區分所有權人間默示合意之約束，除非經全體區分所有權人同意終止，否則不因公寓大廈管理條例施行或單一區分所有權人不願繼續受拘束而失其效力。

　⒉查系爭建物所在之遠東雙星大廈係於71年2月27日建築完成，有系爭建物登記第一類謄本在卷可佐（本院卷第25頁），而系爭總表係遠東雙星大廈建商景榮公司向被告申請用水，於71年12月25日裝設在系爭建物平台如附圖編號A所示位置，並於72年3月22日啟用迄今等情，有被告水籍基本資料查詢可憑（本院卷第57頁），並為原告所不爭執（本院卷232頁），是系爭總表於建商興建之初，即已設置，並存在現址達40餘年之久。又系爭總表係坐落在系爭建物大門旁，其上安裝有鐵皮蓋板，有現場照片可稽（本院卷第15頁），外觀上可輕易察覺系爭建物平台設有系爭總表，供作公共區域使用乙事，系爭建物第一手買受人明知上情仍予買受，應有與建商、其他區分所有權人默示合意以之作為公共區域使用之情，而原告於購買系爭建物前，亦已知悉有系爭總表之存在（本院卷第91頁），自應受其前手與其他遠東雙星大廈各區分所有權人間默示合意之拘束，即將系爭建物平台如附圖編號A所示部分提供遠東雙星社區公共區域使用，其就該部分之所有權能，應受默示合意拘束而有所限制。

　⒊再權利之行使，不得違反公共利益，或以損害他人為主要目的。行使權利，履行義務，應依誠實及信用方法，民法第148條定有明文。而權利之行使，是否以損害他人為主要目的，應就權利人因權利行使所能取得之利益，與他人及國家社會因其權利行使所受之損失，比較衡量以定之。倘其權利之行使，自己所得之利益，與他人及國家社會所受之損失差距甚大者，或其取得權利之初，即明顯知悉其嗣後權利之行使，將造成他人及國家社會重大之損失者，非不得視其權利之行使係以損害他人為主要目的，此乃權利社會化之基本內涵（最高法院83年度台上字第2348號、92年度台上字第1446號判決要旨參照）；次按行使權利，應依誠實及信用方法。權利人在相當期間內不行使其權利，依特別情事足使義務人正當信賴權利人已不欲其履行義務，甚至以此信賴作為自己行為之基礎，而應對其加以保護，依一般社會通念，權利人行使權利乃有違誠信原則者，應認其權利失效，不得行使。至審酌上開構成權利失效之要素，得依具體個案為調整。又權利失效係源於誠信原則，如權利人怠於行使權利確悖於誠信原則，其主觀上對權利存否之認識，則非所問（最高法院102年度台上字第1766號判決要旨參照）；於此情形，經盱衡該權利之性質、法律行為之種類、當事人之關係、經濟社會狀況、當時之時空背景及其他主、客觀等因素，綜合考量，依一般社會之通念，可認其權利之再為行使有違「誠信原則」者，自得因義務人就該有利於己之事實為舉證，使權利人之權利受到一定之限制而不得行使，此源於「誠信原則」，實為禁止權利濫用，以軟化權利效能而為特殊救濟形態之「權利失效原則」，且審判法院應依職權為必要之調查審認，始不失民法揭櫫「誠信原則」之真諦，並符合訴訟法同受有「誠信原則」規範之適用（最高法院97年度台上字第950號判決要旨參照）。

　⒋查系爭總表坐落位置係位於系爭建物主體結構外之平台即地面層位於陽台直下方之區域，而平台之使用收益效用與主建物本相差甚遠，加諸系爭總表之占用面積僅0.1平方公尺，系爭總表之存在，對原告之影響應屬甚微；反觀系爭總表已存在系爭建物平台處超過40年，原告之前手未曾對系爭總表占用系爭建物乙情為任何爭執，堪使被告及遠東雙星社區全體區分所有權人形成系爭建物所有權人同意系爭總表之存在，不欲行使所有權之意，且系爭總表係供遠東雙星社區95戶住戶用水之計量設施，一旦拆除，被告僅能停止對該社區進行供水，對包含原告在內之社區住戶日常生活將造成極大之不便，並破壞遠東雙星社區全體區分所有權人默示合意所長期形成之法秩序，損及全體區分所有權人對於該處公共區域之利用。原告明知上情仍予買受，其事後再提起本件訴訟，請求拆除系爭總表，自有違反誠信原則而屬權利濫用之情。

　㈢關於原告訴請被告拆除系爭總表及請求損害賠償部分：

 　 承上，系爭總表坐落位置乃經全體區分所有權人默示合意，為公共區域使用，原告應受前手與其他區分所有權人默示合意之拘束，系爭總表就系爭建物如附圖編號A所示部分，當有合法占有權源，並無侵害原告所有權之可言；又原告訴請拆除系爭總表，有行使權利有違誠信原則，以損害被告及全體區分所有權人關於公共區域使用方式為主要目的，係屬權利濫用之情事，故原告依民法第767條第1項前段、中段規定，請求原告拆除系爭總表並回復原狀，暨依民法第184條規定請求被告賠償損害，均屬無據。

四、綜上所述，原告依民法第767條第1項前段、中段規定，請求原告拆除系爭總表並回復原狀，暨依民法第184條規定請求被告賠償損害76萬4,000元，均屬無據，應予駁回。

五、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之攻擊或防禦方法及所用之證據，經本院斟酌後，認為均不足以影響本判決之結果，爰不逐一論列，附此敘明。

六、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78條。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2　　月　　15　　日

　　　　　　　　　　　民事第一庭法　官　劉佩宜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 20 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2　　月　　16　　日

　　　　　　　　　　　　　　　　書記官　黃忠文



